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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言語開頭，記一件你欺騙別人的事，要具體寫出騙人的經過，最後

寫出結果和表達後悔之情。 

 

  「媽媽，我生病了，頭痛得很呢！」我皺着眉説。媽媽聽見了，

驚慌失措，焦急地説：「你今天留在家休息，我替你請病假。」 

  我躺在牀上，故作疲累地説：「媽媽，我十分辛苦，可以睡一會

兒嗎？」媽媽點點頭，一邊哄我睡覺，一邊致電回校替我請假。我用

手摸着額角，裝作頭痛。媽媽摸摸我的頭：「女兒，媽媽到市場買菜，

回來便煮粥給你吃，你好好在家裏休息。」我心中暗暗歡喜。太好了，

媽媽受騙了！媽媽外出買菜，我終於可以看電視啦！我説：「媽媽，

你放心，我會好好休息的！」説完後，她一溜煙似的往菜市場去了。

媽媽一出門，我就立即跑到客廳看電視。 

  過了一會兒，我聽到開門聲，便立即關掉電視，回到房間裏裝睡。

媽媽放下買回來的菜，喘着氣，快快地來到我的牀前問：「你不是要

休息嗎？我剛才聽見客廳有電視聲。」她看着我一臉疑惑，我的心像

熱鍋上的螞蟻，忐忑不安。 

  最後，我只好向她説出真相。我因為昨天玩電話，玩到凌晨一時

才睡覺，所以累得很，不想上學去。我立即向媽媽道歉，媽媽並沒有

罵我，反而教導我要誠實。我既感動又後悔。我抱着媽媽，答應她下

次不會再説謊了。 

  經過這件事，我明白了做人要誠實，不能説謊的道理。 


